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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奥舟山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完成了重大资产重

组，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奥舟山 2024 年度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现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新奥（舟山）液化天然气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舟山”）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新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奥科技”）、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集团”）和新奥控

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控股”，与新奥科技、新奥集团合称“交易

对方”）合计持有的新奥舟山 9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其中，公司向

新奥科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新奥舟山 45%股权，向新奥科技、新奥集团、新

奥控股支付现金分别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新奥舟山 25%、15%和 5%的股权，现金

对价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奥（天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天津”）

支付。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新奥天津间接持有新奥舟山 90%

股权。 

2022 年 7 月 2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新

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向新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2]1660 号）。2022 年 8 月 2 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新奥舟山 90%

股权完成过户，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新奥天津间接持有新奥舟山 90%股权。2022

年 8 月 16 日，本次交易向新奥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 252,808,988

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情况如下： 

1、业绩承诺期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 

2、业绩承诺金额 

交易对方新奥科技、新奥集团、新奥控股承诺新奥舟山 2022 年度、2023 年

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 34,967 万元、63,943 万元、93,348 万元和 119,643 万元。 

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公司应在承诺期内各个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符合《证

券法》的审计机构对新奥舟山在该年度的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以确

定标的公司在该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三、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奥（舟山）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专项

审核报告》，新奥舟山 2024 年度实际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97,692 万元，完成业绩承诺 93,348 万元的 104.65%，新奥科技、

新奥集团、新奥控股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202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认为：新奥舟山 2024 年度实现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692 万元，已实现 2024 年度业绩

承诺，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2、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2024 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认为：新奥舟山 2024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692 万元，已实现 2024 年度业绩承诺，无需

进行业绩补偿。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3 月 27 日    

 


